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一文理清公司减资的税务处理

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一文理清公司减资的税务处理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注册周期:1-3天
服务优势:下证快
好又快: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新公司法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5年内，必须全额缴纳注册资本金。这一新规定有效遏制了盲目认缴、
过高认缴以及过长的认缴期限等问题，这意味着那些一创立就将注册资本设定为上万亿元的极端情况将
不复存在。过去十多年，确实存在部分企业随意设定注册资本，但新法生效后，这些企业很可能需要进
行减资。本文对减资的税务和会计处理进行梳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减资相关规定第四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
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
内缴足。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资
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百二十四条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
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百二十五条 公司依照本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
，可以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的，公司不得向股东分配，也不得免除股东缴纳
出资或者股款的义务。 依照前款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不适用前条第二款的规定，但应当自股东会作出
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公司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减少注册资本后，在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百分之五十前，不得分配利润
。 第二百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资金，减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
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髙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减
资时被投资企业盈利（一）法人股东减资的税会处
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
第五条第一项规定，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
，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
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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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资时被投资企业亏损

（一）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注册资本是股东投入企业的资本金，企业减少注册资本，股东应相应收回
投资金额。以企业减资资金弥补经营亏损相当于股东对被投资企业的捐赠性质的投入，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9号）规定，（一）
企业接收股东划入资产（包括股东赠予资产、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接收原非流通股股东和新
非流通股股东赠予的资产、股东放弃本企业的股权，下同），凡合同、协议约定作为资本金（包括资本
公积）且在会计上已做实际处理的，不计入企业的收入总额，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定该项资产的计税基
础。 （二）企业接收股东划入资产，凡作为收入处理的，应按公允价值计入收入总额，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同时按公允价值确定该项资产的计税基础。 

四、减资的印花税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如下：

（三）应税营业账簿的计税依据，为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

第十一条规定，已缴纳印花税的营业账簿，以后年度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比已
缴纳印花税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增加的，按照增加部分计算应纳税额。

例：甲公司有ABC三个股东，印花税按年缴纳，2023年12月31日注册资本2000万，实缴1000万元；2024年
5月，A股东减资200万；2024年8月，B股东对公司增资1200万，假设不考虑其他情况。

2023年营业账簿印花税应纳税额=1000万元×0.025%=2500元

减资不退印花税，2024年营业账簿印花税应纳税额=（1200-200）万元×0.025%=2500元

五、减资（撤资）、股权转让、清算三种方式下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比较撤资，指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
撤回或减少投资，投资企业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
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
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股权转让，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
。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
配的金额。清算，投资方企业从被清算企业分得的剩余资产，其中相当于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
和累计盈余公积中应当分得的部分，应当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上述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
或者低于投资成本的部分，应当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或者损失。计算公式为：清算投资资产转让所
得=分得的剩余资产金额-股息所得（相当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
股份比例计算的部分）-股东投资成本。三者相比较，清算与撤资的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对应部分享受
免税待遇，股权转让所得，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
金额，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对应部分未享受免税待遇。清算与撤资的处置顺序不同，清算是剩余资产
计算出来后，第一步确认股息、红利所得；第二步，分当年的注册资本；第三步确认股权转让所得或损
失。撤资收回款项后第一步先确认投资收回，第二步确认股息、红利所得，第三步确认股权转让所得或
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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